
1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院重文〔2022〕3号 

 

中国科学院无线光电通信重点实验室 

学术委员会章程 

一、 总则 

为规范中国科学院无线光电通信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

会的组织和行为，依据《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》

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关规章制定本章程。 

学术委员会是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审议机构。 

二、 组织结构和组成人员 

(一)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和副主任一名，实验室

主任不得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。学术委员会委员由本学科

和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，一般总人数不超过 15人，实验室

所在依托单位的委员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。 

(二) 学术委员会由国内无线光电通信技术和其它相关领域专家

组成。学术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 5 年，每次换届更换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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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不少于三分之一。 

(三) 学术委员会主任由依托单位推荐、经中国科学院批准。学术

委员会委员由重点实验室聘任，并报中国科学院备案。学术

委员会主任的连续聘任一般不超过两届。 

(四) 学术委员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再担任委员：   

（1）本人书面申请辞去委员职务并获实验室主任批准的；   

（2）工作调整不便继续担任的；  

（3）连续两年不能参加委员会会议的；  

（4）违反本章程有关规定的；   

（5）因其他原因不宜继续担任委员职务的。 

三、 学术委员会职责 

(一) 学术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： 

（1）审议重点实验室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战略、科研活动的重大政

策与措施；   

（2）审议学科方向设置、重大学术活动、重大科研计划方案和高

水平人才培养和吸收；   

（3）审议评价科研成果，推动重点实验室的开放与交流；  

（4）审议和检查实验室的自主和开放课题的申请和执行情况；  

（5）检查实验室建设的有关问题并提出建议；   

（6）中国科学院、依托单位、依托单位学术机构、实验室负责人

认为应当提交审议的事项，以及其他按国家、中国科学院或

依托单位规定应当审议的事项。因工作需要，实验室主任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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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批准，对学术委员会组成进行适当调

整。实验室主任会同学术委员会主任负责组织学术委员会的

换届聘任工作。 

(二) 学术委员会开展学术审议工作应坚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，维

护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声誉，倡导学术自由，鼓励学术创新，

服务于实验室的发展战略。 

四、 工作制度 

(一) 学术委员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；学术委员会会议由主任主持。

主任因故不能主持时由副主任主持。 

(二) 学术委员会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，方可作出表决。 

(三) 学术委员会会议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。 

(四) 同一事项在同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中不进行第二次表决；学

术委员会认为需要表决的事项存在尚待调查的问题，经主任

同意，可以决定对该事项暂缓表决。 

(五) 学术委员会在召开会议时，如认为有必要，可要求有关当事

人或专家到会陈述意见或接受询问。   

(六) 遇有紧急事宜需要表决时，学术委员会主任可以决定进行通

讯投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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